公开征集收养意愿家庭的公告

为有效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让儿童健康幸福的成长，促使其更好地回归家庭和融入社会，乐山市儿童福利院现有1名拟进行送养的孤儿（女性）,出生日期 2018年12月,智力肆级残疾。

市中区民政局作为乐山市儿童福利院所在辖区的县级收养登记机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》《四川省收养评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发布收养公告，征集符合收养条件、有收养意向的家庭，依法办理收养登记。

有收养意向的家庭请于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和工作时内（即9月10日-9月23日）前往乐山市市中区民政局（市中区县街116号209室）现场登记有关信息和递交《收养申请书》等资料，我们将以递交《收养申请书》且相关资料（见《收养申请书》中“报名必须提供的材料”栏）齐全的时间先后顺序，选取前3名作为收养评估对象，不足3名的按实际人数作为评估对象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系人：黄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833-2130185（为避免给有收养意向人员带来不便，建议在前往我局登记前，电话先行咨询已登记情况）。

附件：收养申请书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           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山市市中区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9日
收养申请书

	收养申请人姓名
	男：
	女：

	近照
	1寸照片
	1寸照片

	出生年月日
	
	

	身份证件号
	
	

	国籍
	
	

	民族
	
	

	收养目的及动机
	
	

	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
	否
	

	婚姻状况
	未婚  □     已婚  □    离异  □    丧偶  □

	子女情况
	亲生子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继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养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	亲生子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继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养 子 女（男）  个（女）  个

	抚养、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

（受教育程度、经济状况、有无受过刑事或治安处罚等）
	

	被收养人来源
	

	报名必须

提供的材料
	身份证、户口簿；婚姻状况声明；有无子女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证明；不遗弃、不虐待被收养人书面承诺(现场填写)；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健康检查证明（见附件）以及心理健康、智力检测报告；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、毛发毒品检测报告；征信报告；1寸近期免冠单人彩照等。

以上证明、报告等材料的出具日期须在近三个月内。

	收养申请人签名

（按指纹）
	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信息和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符，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收养申请人：
年   月   日
	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信息和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符，责任由本人承担。

收养申请人：
年   月   日

	初审意见
	收养登记员：

年   月   日

	复审意见


	年   月   日

	收养登记机关盖章
	年   月   日


不遗弃，不虐待孩子承诺书

兹xxx、xxx，打算收养乐山市儿童福利院的儿童***，是经我们夫妻深思熟虑后的决定，我们家庭境况许可又同时具备收养抚养、教育孩子的能力和条件。

我们承诺，严格按照程序办理，***收养到我们夫妇名下后，绝不虐待，不遗弃孩子，而且会将孩子视为亲生子女，认真呵护，精心陪伴，合理照料。

收养关系成立后，若有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变更，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，需在10日内及时告知收养登记方。
承诺人:

时间:      年   月   日

有无子女和抚养教育被收养人能力证明

	收养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身份证件号
	
	婚姻状况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
	职业及单位
	

	家庭住址
	

	配偶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身份证件号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
	职业及单位
	

	家庭住址
	

	有无子女
	
	有无抚养教育

被收养人能力
	

	出证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
	出证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婚姻状况分为未婚、已婚、离婚、再婚、丧偶等；此证明由收养人所在机关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的社区（村）出具。

收养申请人体检项目

1.健康体检

常规项：身高、体重、五官、血型、血常规、血糖、尿常规、听力及视力、心电图、腹部彩超等基础检查

传染病必查：甲肝、乙肝、丙肝、丁肝、戊肝、胸片、肺结核、艾滋及梅毒初筛

2.心理健康检查：抑郁症、焦虑症、精神分裂症等

3.智力检测

备注：以上检查夫妻双方均需提供，若有家庭共同生活成员也需参照以上标准提供相关报告
